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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建市

〔2020〕60号)、《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实

施意见》(川建建发〔2021〕173号)等文件的精神，落实《成都市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成府函〔2023〕34号）的要求，推动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发

展，由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有关单位，以建设智能建造新产业、构建智能建造产业链、促

进建筑业转型升级、推动我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制定本指标。本次编制的评价指标为试行版，对促进成都市智能建造发展具有引导性和指导性

作用。 

本指标共分为8个章节，主要内容包含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企业基本情况；5.智

能建造基础设施；6.智能建造项目应用；7.技术创新；8.提高项。 

本评价指标由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监督实施，由编制组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和说

明。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成都市建筑业协会(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505号仁和新城B座1303室，邮编:610041，邮箱:845887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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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建

市〔2020〕60号)、《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

实施意见》(川建建发〔2021〕173号)等文件的精神，落实《成都市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

案》（成府函〔2023〕34号）要求，促进成都市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工作，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

领域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发展，为成都市建筑业施工企业的智能建造发展树立标杆，引导

施工企业积极培育智能建造能力，制定本指标。 

1.0.2 本指标适用于对成都市建筑业施工企业智能建造水平的评价。 

1.0.3 本指标中所指的“试点项目（预）评价报告”均指按照《成都市建设工程项目智能建造水平

评价要点》要求出具的相应等级报告。 

1.0.4 施工企业应结合企业发展需要，以数字驱动为基础，提升企业施工装备水平，转变生产组织

方式，突出重点，加快培育智能建造能力。  

1.0.5 施工企业智能建造水平从企业基本情况、智能建造基础设施、智能建造项目应用、技术创新

和提高项五个维度进行评价。 

1.0.6 施工企业智能建造水平评价除应符合本要点的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四川省和成都市现行

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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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智能建造 

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以工业化主导的先进建造技术相融合，

提升工程项目建造效率和工程质量，实现可以实时适应需求变化的高度集成与协同的建造方式。 

2.0.2 智能感知设备 

利用先进的传感器、计算机视觉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等，能够实时收集、分析和解释与施工

活动相关的数据，适合施工现场使用的感知设备。 

2.0.3 建筑机器人 

基于机器人、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集成控制系统、感知系统、驱动系统和

机械系统等，结合工程施工工艺，以“危繁脏重”的施工作业为重点，实现机器代替人的操作。建筑

机器人具备数据采集、人机协调、自然交互等功能。 

2.0.4  智能设备 

除建筑机器人以外的，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以自主化、自动化和智能化为主要工作模式的施

工机械设备，包括经过智能化改造的既有施工机械设备。 

2.0.5 生产基地 

利用智能化装备大规模生产建造过程所需各类产品的工厂。包括装配式机电产品、混凝土构件

、钢结构构件、装配式装修产品、智能化钢筋加工等。 

2.0.6 智能建造标准 

为了有效实现智能建造各系统的协同工作而制订的技术、管理标准。包括统一编码标准、平台

数据标准、物联网数据接口标准、智能装备工艺标准等。分为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行

业标准、国家标准。 

2.0.7 建筑信息模型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周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

运维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英文表达为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简称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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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申请评价的施工企业应有不少于1个已实施或正在实施的市级及以上智能建造试点项目。 

3.1.2 申请评价的施工企业应编制企业智能建造发展规划并提供智能建造试点项目的（预）评估

报告。 

3.1.3 施工企业智能建造水平评价分为A级、AA级、AAA级等3个等级。 

3.2  评价与等级划分 

3.2.1 施工企业智能建造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由企业基本情况、智能建造基础设施、智能建造项目

应用、技术创新以及提高项等5类指标组成。 

3.2.2 评价指标中的控制项评定结果为达标或不达标，评分项的评定结果为分值。控制项评定结

果为不达标时，不再进行评价。有最低得分要求的评分项，评分结果应达到最低得分要求，当存

在未达到最低得分要求的评分项时，不再进行评价。 

3.2.3 施工企业智能建造水平评价指标及分值设定如下： 

表3.2.3 施工企业智能建造水平评价指标及分值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编号 三级指标（★为控制项） 
最低得

分要求 

企业基本

情况 

（20分） 

人员（8分） 

4.1.1 BIM人员  ★ / 

4,1.2 研发人员（6分） 
4分 

4.1.3 产业工人（2分） 

投入（8分） 4.2.1 研发投入（8分） 4分 

机构（4分） 
4.3.1 技术中心（2分） 

2分 
4.3.2 培训机构（2分） 

劳动生产率 4.4.1 劳动生产率 ★ / 

智能建造

基础设施 

（20分） 

数字化平台（9分） 

5.1.1 项目管理平台★ / 

5.1.2 采购平台（2分） 

4分 
5.1.3 BIM应用平台（3分） 

5.1.4 物联网平台（2分） 

5.1.5 交付平台（2分） 

智能装备（7分） 5.2.1 智能感知设备（2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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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建筑机器人（3分） 

5.2.3 智能设备（2分） 

生产基地（4分） 5.3.1 自动化或智能化生产（4分） 2分 

智能建造

项目应用 

（20分） 

试点项目（10分） 
6.1.1 市级及以上试点项目1个★ / 

6.1.2 一星级及以上试点项目（10分） / 

装配式建筑（5分） 6.2.1 A级（PC）或AA（PS）及以上（5分） / 

自主开展试点项目 

（5分） 
6.3.1 企业自行组织实施的试点项目（5分） / 

技术创新 

（28分） 

企业标准化（6分） 
7.1.1 与智能建造相关的企业标准（3分） / 

7.1.2 基于BIM的标准部品部件库（3分） / 

成果（10分） 7.2.1 与智能建造相关的技术成果（10分） / 

技术体系（5分） 7.3.1 
企业研发的适宜智能建造的技术体系 

（5分） 
/ 

知识库（3分） 7.4.1 
企业为实现智能决策建立的数据库 

（3分） 
/ 

智能装备应用（2分） 7.5.1 由BIM数据驱动智能装备应用（2分） / 

数字交付（2分） 7.6.1 数字化的竣工资料（2分） / 

提高项 

（12分） 

应用成果（5分） 8.1.1 
列入国家或省级可复制经验名录 

（5分） 
/ 

综合效益（3分） 8.2.1 成本降低（3分） / 

标准（4分） 8.3.1 
参编或主编智能建造国家、省、市标准

（4分） 
/ 

 

3.2.4 施工企业智能建造水平评价的总得分为各项指标得分的总和（按四舍五入进行取整）。 

3.2.5 施工企业智能建造水平评价等级按下列规定确定： 

（1）总得分为60-75分时，评定为A级智能建造企业。 

（2）总得分为76-90分时，评定为AA级智能建造企业。 

（3）总得分为91分以上时，评定为AAA级智能建造企业， 

 

 

 

 

 

张
霖
权
zh
an
gl
in
qu
an
20
23
09
28
16
38



8 
 

4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基本情况由人员、投入、机构和劳动生产率等4项指标组成。其中“人员”指标最低得分

要求为4分、“投入”指标最低得分要求为4分、“机构”指标最低得分要求为2分。其中控制项为

“BIM人员”指标、“劳动生产率”指标。 

4.1  人员 

控制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4.1.1 BIM人员 

1.企业持有BIM证书的人员应满足平均3个在建项

目配置1人的要求，且不少于10人，其中持有中国

图学学会BIM证书的人员占比不低于50%。 

2.评价时，合同额超过3000万元的建筑或市政类

项目纳入项目统计。 

1.提供个人证书及社保

证明； 

2.公司在建项目清单。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4.1.2 
研发人员

（6分） 

1.企业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重达到2%的

，得1分；达到5%及以上的，加2分。研发人员中

，从事智能建造的研发人员占比达到20%及以上的

，加2分；研发人员中配备了数字化研发人员且数

字化研发人员不少于3人的，加1分。累计得分不

超过6分。 

1.企业社保参保人数证

明； 

2.企业研发人员名单。 

4.1.3 
产业工人

（2分） 

1.企业两年内在成都地区培训的星级产业工人达

到200人得0.5分的，每新增培育50人得0.5分。累

计得分不超过2分。 

1.提供住建部门公示截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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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投入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4.2.1 
研发投入

（8分） 

1.企业连续两年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重达到5‰的，得2分；每增加1‰加1分。累计

得分不超过6分。 

2.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可直接得8分。 

1. 企业提供的营业收入

和研发投入证明（加盖

审计事务所鲜章的审计

报告）； 

2. 提供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证书或文件。 

 

 

4.3  机构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4.3.1 
技术中心

（2分） 

1.企业设置技术中心，且自有研发人员占比不少

于70%的，得0.5分。技术中心被认定为省级技术

中心的，加1分，被认定为国家级技术中心的，加

1.5分。累计得分不超过2分。 

1.企业批准成立的证明

文件； 

2.省级或国家级技术中

心的认定文件。 

4.3.2 
培训机构

（2分） 

1.企业设置了培训机构，且培训对象包括管理人

员、技术人员及产业工人的，得1分。企业培训机

构拥有对外培训能力，并开展智能建造对外培训

工作的 ，加1分。累计得分不超过2分。 

1.企业组建培训机构的

文件； 

2.内部开展三类人员的

培训记录； 

3.人社、住建部门批准

成立培训机构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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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劳动生产率 

控制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4.4.1 
劳动生产

率 

1.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低于省内同类企业平

均劳动生产率。 

1.企业提供上一年度的

营业收入及年度平均从

业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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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能建造基础设施 
 

智能建造基础设施由数字化平台、智能设备、生产基地等3项指标组成。其中“数字化平台”

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为4分、“智能装备”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为4分、“生产基地”指标的最低得

分要求为2分。其中控制项为“项目管理平台”指标。 

5.1  数字化平台 

控制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5.1.1 
项目管理

平台 

1.企业应建立企业级的项目管理平台，能够对本

企业所有项目进行统一集中管控。项目管理平台

可以自主研发，也可以采用既有平台。 

1.系统运行的截屏； 

2.登录临时账户查验。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5.1.2 
采购平台 

（2分） 

1.企业建立了企业级的采购平台，实现对本企业

生产资料的统一采购，得1分。自主研发平台的，

加1分。累计得分不超过2分。 

1.系统运行的截屏； 

2.登录临时账户查验。 

5.1.3 

BIM应用

平台   

（3分） 

1.企业建立了企业级BIM管理平台，对本企业所有

项目BIM模型和技术应用进行统一管理的，得1分

；所有应用BIM的项目使用国产化企业级BIM应用

平台的，加2分。累计不超过3分。 

1.系统运行的截屏； 

2.登录临时账户查验。 

5.1.4 

物联网 

平台 

（2分） 

1.企业建立了企业级物联网平台，实现智能设备

的统一管理的，得1分。现场所有智能设备使用物

联网的，加1分。累计得分不超过2分。 

1.系统运行的截屏； 

2.登录临时账户查验。 

5.1.5 
交付平台 

（2分） 

1.企业建立了数字化交付管理平台的，得1分。交

付平台实现与政府平台对接的，加1分。累计得分

不超过2分。 

1.系统运行的截屏； 

2.登录临时账户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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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智能设备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5.2.1 

智能 

感知设备 

（2分） 

1.企业在三个及以上本地在建项目每应用一项智

能感知设备的，得0.5分，累计得分不超过2分。 

1.企业提供数据采集的

截屏； 

2.项目智能建造水平评

价结果。 

5.2.2 

智能 

机器人 

（3分） 

1.企业在三个及以上本地在建项目每应用一项建

筑机器人，得1分，累计得分不超过3分。 

1.在建项目现场应用建

筑机器人的影像资料和

清单； 

2.项目智能建造水平评

价结果。 

5.2.3 
智能设备 

（2分） 

1.企业每应用一项智能设备，得1分，累计得分不

超过2分。 

1.在建项目现场应用智

能设备的影像资料和清

单； 

2.项目智能建造水平评

价结果。 

  

5.3  生产基地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5.3.1 

自动化或

智能化生

产 

（4分） 

1. 企业每投资一类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较高的生

产基地的，得1分。 

2. 企业与既有生产基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当战

略合作协议合约期限在三年以上（含三年）且与

企业合作的同类别战略合作企业不超过三家时，

每签订一类得0.8分。生产基地的产品取得绿色建

材认证标识的，加0.2分。 

3. 本指标累计得分不超过4分。 

1.企业产线采购合同； 

2.产线生产图片； 

3.战略合作协议书； 

4.绿色建材证书； 

5.生产基地实地核查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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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智能建造项目应用 
 

智能建造项目应用由试点项目、装配式建筑及自主开展试点项目等3项指标组成。其中控制项

为“市级及以上试点项目1个”指标。 

6.1  试点项目 

控制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6.1.1 

市级及以

上试点项

目1个 

1.企业两年内应有一个项目纳入市级及以上试点

项目。将在省级及以上试点城市实施的试点项目

纳入统计范围。 

1.住建部门试点项目公

布文件。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6.1.2 

一星级及

以上试点

项目 

（10分） 

1.企业两年内每实施一个市级及以上试点项目，

（预）评价达到一星级的得3分，二星级得6分，

三星级得10分。累计得分不超过10分。 

1.项目（预）评价结论

书。 

  

6.2  装配式建筑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6.2.1 

A级（PC

）或AA级

（PS）及

以上 

（5分） 

1.企业三年内每实施一个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预

）评价达到国标A级及以上或装配式钢结构建筑AA

级及以上的，得5分，每实施一个装配式混凝土建

筑（预）评价达到省标A级及以上或装配式钢结构

建筑AA级及以上的得2分，累计得分不超过5分。 

1.装配率计算及审查文

件； 

2.第三方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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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自主开展试点项目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6.3.1 

企业自行

组织实施

的试点项

目 

（5分） 

1.企业两年内自主开展的智能建造试点项目，（

预）评价达到一星级的项目每一个得2.5分，二星

级及以上每一个得5分，累计得分不超过5分。 

1.企业试点项目立项文

件； 

2.第三方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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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由企业标准化、成果、技术体系、知识库、智能装备应用及数字交付等6项指标组成。 

7.1  企业标准化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7.1.1 

与智能建

造相关的

企业标准 

（3分） 

1.企业每编制一项与智能建造相关的企业技术标

准的，得0.5分，累计得分不超过3分。 

1.企业标准的文本及发

布文件。 

7.1.2 

基于BIM

的标准部

品部件库 

（3分） 

1.企业每建立一类企业级基于BIM的标准部品部件

库，被纳入企业采购平台且被设置为优先采购，

并在建设工程项目中使用的，得0.5分，累计得分

不超过3分。 

1.部品部件库的发布文

件； 

2.企业采购平台的相关

规定； 

3.通过企业BIM平台、

采购平台核查。 

  

7.2  成果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7.2.1 

与智能建

造相关的

技术成果    

（10分） 

1.近三年内企业取得与智能建造相关的技术成果

。每取得一项省级行业协（学）会科技奖（二等

奖及以上）、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的，得1分；每取

得一项省级工法、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的

，得0.5分（软件著作权合计不超过3分）。累计

得分不超过10分。 

1.企业提供相关成果的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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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技术体系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7.3.1 

企业研发

的适宜智

能建造的

技术体系

（5分） 

1.企业研发适宜智能建造的技术体系，每研发一

项技术体系的，得2分，累计得分不超过5分。 

1.提供技术体系的成果

鉴定资料。 

  

7.4  知识库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7.4.1 

企业为实

现智能决

策建立的

数据库 

（3分） 

1.企业每建立一类企业级知识库（包括技术、项

目管理、营销等）的，得1分，累计得分不超过3

分。 

1.提供数据库的截屏； 

2.通过企业数据库平台

核查。 

  

7.5  智能装备应用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7.5.1 

由BIM数

据驱动智

能装备应

用 

（2分） 

1.企业应用基于BIM驱动的智能装备的，每应用一

项。得0.5分，累计得分不超过2分。 

1.企业提供影像资料及

应用总结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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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数字交付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7.6.1 

数字化的

竣工资料

（2分） 

1.企业开展竣工资料的数字化试点，每开展一类

竣工资料数字化试点项得1分，累计得分不超过2

分。 

1.提供系统截屏。 

2.通过交付平台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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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高项 
 

施工企业智能建造水平的提高由应用成果、综合效益以及标准等3项指标组成。 

8.1   应用成果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8.1.1 

列入国家或

省级可复制

经验名录 

（5分） 

1.企业的智能建造应用成果列入国家级可复制经验目

录的，每一项得1分；列入省级可复制经验目录的，每

一项得0.5分。同一成果不重复计分，累计得分不超过

5分。 

1.政府主管部门

发布的文件。 

  

8.2   综合效益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8.2.1 
成本降低 

（3分） 

1.企业因应用BIM、智能装备等技术，降低工程成本的

，每一单项应用的分项工程成本降低5%，得0.5分，降

低10%得1分，累计得分不超过3分。 

1.企业提供成本

核算资料； 

2.现场核查 

  

8.3   标准 

评分项 

编号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8.3.1 

参编或主编

智能建造国

家、省、市

标准（4分） 

1.企业参与智能建造国家标准编制的，每参编一项得

0.5分，主编一项得2分；主编省级地方标准或国家级

协（学）会标准一项得1分；主编市级地方标准或省级

协（学）会标准一项得0.5分。累计得分不超过4分。 

1.企业提供标准

文本或标准发布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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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成都市施工企业智能建造水平评价表 

企业名称  

评价

类别 
评价项 编号 指标项（★为控制项） 满分 得分 

是否满足

要求 
最低

得分

要求 是 否 

企业

基本

情况 

人员 

4.1.1 BIM人员 ★ / / □ □ / 

4,1.2 研发人员 6分  
□ □ 4 

4.1.3 产业工人 2分  

投入 4.2.1 研发投入 8分  □ □ 4 

机构 
4.3.1 技术中心 2分  

□ □ 2 
4.3.2 培训机构 2分  

劳动 

生产率 
4.4.1 劳动生产率 ★ / / □ □ / 

智能

建造

基础

设施 

数字化 

平台 

5.1.1 项目管理平台★ / / □ □ / 

5.1.2 采购平台 2分  

□ □ 4 
5.1.3 BIM应用平台 3分  

5.1.4 物联网平台 2分  

5.1.5 交付平台 2分  

智能装备 

5.2.1 智能感知设备 2分  

□ □ 4 5.2.2 建筑机器人 3分  

5.2.3 智能设备 2分  

生产基地 5.3.1 自动化或智能化生产 4分  □ □ 2 

智能

建造

项目

应用 

试点项目 
6.1.1 市级及以上试点项目1个★ / / □ □ / 

6.1.2 一星级及以上试点项目 10分  

/ 

装配式 

建筑 
6.2.1 A级（PC）或AA（PS）及以上 5分  

自主开展 

试点项目 
6.3.1 企业自行组织实施的试点项目 5分  

技术

创新 

企业标准

化 

7.1.1 与智能建造相关的企业标准 3分  

7.1.2 基于BIM的标准部品部件库 3分  

成果 7.2.1 与智能建造相关的技术成果 10分  

技术体系 7.3.1 
企业研发的适宜智能建造的技术体

系 
5分  

知识库 7.4.1 企业为实现智能决策建立的数据库 3分  

智能装备

应用 
7.5.1 由BIM数据驱动智能装备应用 2分  

数字交付 7.6.1 数字化的竣工资料 2分  

提高

项 

应用成果 8.1.1 列入国家或省级可复制经验名录 5分  

综合效益 8.2.1 成本降低 3分  

标准 8.3.1 
参编或主编智能建造国家、省、市

标准 
4分 

 

合计 10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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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成都市施工企业智能建造申报表 

企业名称  

 等级目标 A级 □     AA级 □     AAA级 □ 

评价维度 
企业基本

情况 

智能建造

基础设施 

智能建造

项目应用 
技术创新 提高项 

是否均满足控制项 是□否□ 是□否□ 是□否□ 
/ 

是否均满足最低得分要求 是□否□ 是□否□ / 

满分 20分 20分 20分 28分 12分 

得分      

汇总得分  

评价结论 

经评价，本企业可评为 A级□  AA级□  AAA级□ 智能建

造企业。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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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证明材料的具体编制内容和深度要求 
 

证明材料统一归档于以“XX公司”（即申报单位的企业名称）命名主文件夹，并分别按照“企

业基本情况”、“智能建造基础设施”“智能建造项目应用”、“技术创新”、“提高项”建立二

级文件夹对证明材料进行归类，三级文件夹应按二级文件夹内容对应评价项、指标项进行材料归档

。各类证明材料要求如下： 

一、证书类 

相关证书关键页应提供PDF扫描件，并以其所反映的内容命名。 

二、证明类 

总结报告、评价报告、应用证明、核算报告、审查书等能够证明具体企业智能建造对应评价项水

平的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责任单位的鲜章。提供PDF扫描件，并以其所反映的内容命名。 

三、公文类 

企业内部公文、政府主管部门公文，应提供PDF文件，并以其所反映的内容命名。 

四、计算书 

计算书应包括计算条件、计算过程、计算结构和结论，应有具体责任单位的鲜章。提供PDF扫描

件，并以其所反映的内容命名。 

五、其他证明材料 

证明某些硬件设备、智能建造相关软件、管理平台等应用情况的照片、使用截图、操作视频等，

图片应清晰，视频文件应清晰、稳定，并以其所反映的内容命名。图片资料不应少于2张，视频长度

不应低于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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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企业智能建造发展规划（模板） 
一、 指导思想 

二、 企业现状 

对企业概况介绍、经营产值规模、科研机构等进行描述。 

（一）分析目前企业BIM科研人员及机构划分的现状。 

（二）分析目前企业数字化平台、智能装备、生产基地或战略合作的应用现状。 

（三）对目前正在实施智能建造试点项目、装配式项目特征进行描述。对项目的级别水平进行

说明。 

（四）按照技术创新指标项企业现状分析，确定发展规划重点方向内容。 

（五）对企业智能建造项目应用进行后评价分析，对于应用技术分项进行经济效益测算。 

（六）…… 

三、 规划目标 

按照企业总体战略发展规划，重点说明智能建造发展规划目标。 

（一）按照智能建造发展对人员及机构加强措施，对于人员培养培训做策划。 

（二）按照智能建造发展对数字化平台的集成、增设业务及功能做策划。对于智能装备、生产

基地按照行业发展及企业工程业务规划做应用策划。 

（三）对企业智能建造项目覆盖范围和应用深度进行规划，按照成都市智能建造项目水平评价

要点的方向制定对应措施。 

（四）针对技术创新重点发展方向制定对应政策措施。 

（五）根据效益分析结论针对性制定规划措施，对效益显著装备技术进行推广。 

（六）…… 

四、 重点任务 

（一）XX 

（二）XX 

（三）…… 

五、 措施举措 

（一）XX 

（二）XX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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